
華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寒假須知 

時間 星期 
活動 

內容 

參加 

對象 

到校 

時間 
備註 

1月23日 

∫  

2月22日 

星期六 

 

星期日 

寒假 

正規班學生 

(建教班除

外) 

-  

1月26日 

∫  

2月 6日 

星期一 

 

星期五 

重補修、銷過

補德行成績 
有申請學生 

08:00 

∫ 

17:00 

1.於 08:20前到校完成報到

(服儀檢查、簽到) 

2.一律穿著校服 

3.前二項未達標準，當日不

得重補修、銷過或補德行

成績 

4.離校前須先與家長(監護

人)聯繫方可離校 

2月 2日 星期一 

註冊日 所有學生 
1. 非搭乘校車者上午

八點前到校，搭乘

校車者依開學校車

時間 

2.10:20補考教室就位 

1.1/28 學校網站公告學期成

績不及格補考名單，請即

點選下面申請補考網址或

掃描 Qrcode 

2.服儀不整者不予補考，補

考地點公布於中廊 

學期成績補考 

學期成績 

不及格補考 

(需先申請) 

2月23日 星期一 開學日 所有學生 

非搭乘校車者上午八點

前到校，搭乘校車者依

開學校車時間搭車 

開學正式上課時間 

8:20-16:10 

1. 辦理助學貸款者請於 2月 9日(一)前至高雄銀行辦理。第一次申請請攜帶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家長及本人私章、身分證、學生證、劃撥單及家長陪同辦理。2月 13日(五)前將助學貸款對保單交給

導師(繳回學校收存聯)。 

2. 因故無法辦理助學貸款而須辦理分期付款者，務必於 1月 29日(四)前由家長攜帶身分證、私章、戶籍

謄本及劃撥單至學校辦妥各項手續。 

3. 所有班級學生一律在註冊當日辦妥各項註冊手續，無故逾時者以未完成註冊手續論。 

4. 寒假期間返校一律穿著校服，不得奇裝異服，辦理各事項請先與承辦老師約定時間；

寒假須返校學生請事先提出申請，未申請者一律先至學務處報到，以利人員掌握。 

5. 三年級同學請充分利用寒假加強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之準備。 

6. 學期成績不及格但已達 40分者可申請補考：https://forms.gle/HtsRAYTzZMDn7tXy6 

★★★重要提醒：畢業標準 

(1)畢業及格學分數：正規班至少為 160 學分；建教班至少 150學分。 

(2)部定必修科目均須修習，並至少 85%及格。 

(3)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 含實習（含實驗、實務）

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4)修業期間德行評量之獎懲紀錄功過相抵累計，未滿三大過。 

同學對成績如有疑問者務必向教務處註冊組詢問；補考、重補修、銷過等要依時申請並準時參加。 

學校地址：852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四段六六號         電    話：０７－６９２１２１２   

學校網址：https://www.hdvs.kh.edu.tw   

申請補考 

https://forms.gle/HtsRAYTzZMDn7tXy6
https://www.hdvs.kh.edu.tw/


就學貸款辦理程序 
 

步驟一：進入高雄銀行網站 （網址：https://www.bok.com.tw） 

        點選就學貸款。 

        台南分行地址：台南市安平區慶平路 191號 

        台南分行電話：06-2955588 

        其他分行詳如背列 

步驟二： 先閱讀就學貸款相關約定事項及借據後，點選『同意』，依畫面指示填寫就學貸款申

請書。 

步驟三： 填寫『就學貸款』申請時，資料均需填寫及點選清楚。 

         填寫完畢後點選『確定送出』鍵，出現『本次申請資料』畫面，請再次確認資料無誤

後點選『確定送出』。 

步驟四：點選『列印就學貸款申請表』，列印撥款通知書，(若無印表機者，登入完成確認送出

後直接至本行各分行辦理對保，請分行經辦幫忙列印)。 

步驟五：請持依步驟四自行列印之三張撥款通知書及就學貸款附件上方所列之相關資料至本行各

分行辦理對保。 

步驟六：完成就學貸款申請書及對保作業 

步驟七：於註冊日當天將就學貸款申請/撥款通知書第二聯連同劃撥收據一併繳交。 
 
附表一： 

申請項目 檢附證件 受理方式及單位 

私立高級中學免學費補助 設籍台北市：申請表 2份、戶籍謄本

2份、學生私章 
全班收齊後，依學號由小至

大排列，於開學 2 月 11 日

(二)前送交註冊組彙辦 

設籍高雄市：申請表 2份、戶籍謄本

2份、學生私章 

其他：申請書、戶口名簿影本、戶籍

謄本(必要時檢附戶籍謄本) 

原住民學生助學金及住

宿、伙食費補助 

學生私章、班級統計表(開學後轉

發)、檢具三個月內戳記有原住民身

份之戶籍謄本、族籍證明或戶口名簿

等文件 

全班收齊後，依學號由小

至大排列，於開學 2月 11

日(二)前送交註冊組彙辦 

學產基金學生助學金 班級統計表(開學後轉發) 

申請表、戶籍謄本、學生私章 

全班收齊後，依學號由小

至大排列，於開學後 2月

20日(五)前送交註冊組彙

辦 

軍公教遺族傷殘、榮軍學

雜費 

補助 

申請書、撫卹令、卹亡給與令、就學

證明書、年撫卹金證書、卹傷撫卹令

各 2份 

於開學 2月 11日(二)前送

交註冊組彙辦 

身心殘障學生、子女減免

學雜費 

戶籍謄本、學生私章、學生身份證影

本、殘障手冊影本、家戶所得證明 

於開學後 2月 11日(二)前

送交註冊組彙辦 

低收入戶學生減免學雜費 戶籍謄本、學生私章、學生身份證影

本、低收入戶證明 

特殊境遇婦女之子女學雜

費補助 

申請書、戶籍謄本、母親身份證影

本、 

國稅局全家所得清單及相關證明文件 

於開學後 2月 11日(二)前

交輔導室辦理 

 

 

https://www.bok.com.tw/

